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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交医继管〔2023〕2号 

院本部各部（处）、室、下属部门；各院（系）、所： 

为加强非学历教育证书管理，维护医学院证书认证的严肃性，

保障医学院非学历教育工作严格规范的开展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医学院实际，制定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非学历教育证书管理

办法》（试行），现予印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

2023 年 8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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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非学历教育证书管理，维护医学院证书认证的严肃

性，保障医学院非学历教育工作严格规范的开展，根据教育部《普

通高等学校 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(试行)》(教职成厅函

〔2021〕23 号)、《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》（全继

委发〔2006〕11 号附件 2）、《上海市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

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沪卫科教〔2007〕）、《上海交通大学关于修订非

学历教育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沪交教〔2021〕54 号)、《上海交通

大学关于印发非学历教育证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(沪交

教〔2022〕40 号)文件要求，结合医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

法。 

第一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对医学

院非学历教育证书和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明进行统一归口管

理，代表医学院向非学历教育学员颁发结业证书；向符合条件的

学员发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明。 

学分证明原则上发放对象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。线下或线上直

播培训按同一项目每半天学员授予 0.5学分，主讲人可授予 2学分，

每个项目所授学分数最多不超过 5学分。在线录播培训按每一讲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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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员授予 0.5学分，主讲人可授予 2学分，每个项目所授学分数最

多不超过 5学分。 

第二条 非学历教育结业证书和学分证明由上海交通大学

医学院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统一制作和编号，各办学单位不得

自行制作和发放相关证书。 

第三条 非学历教育结业证书印有院徽、院名、“结业证书”

字样，同时包含“学员姓名、性别、学习起止日期、项目名称、

证书编号、身份证号码、发证日期、落款”等。 

学分证明印有院徽、院名、“学分证明”字样，同时包含“证

书编号、学员姓名、性别、学习起止日期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

授予学分、发证日期、落款”等。 

第四条 非学历教育结业证书和学分证明的编号按以下顺序

编排： 

(一)第 1 位至 4 位为办学项目立项年份； 

(二)第 5 位至 7 位为办学项目立项序号； 

(三)第 8 位至 11 位为学员在培训项目的编排序号，按实

际学员人数连续编号。 

第五条 结业证书和学分证明统一落款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

院，并分别加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非学历教育结业证书专用章

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明专用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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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非学历教育项目需颁发非学历教育结业证书和/

或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明时，办学单位在符合颁发证书和/或证明

的要求和条件下，向医学院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。经审核同

意后方可办理证书和/或证明制作和申领手续。 

第七条 因打印或填写错误等特殊情况须换发结业证书和

/或学分证明的，须向医学院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申请，并将原证

交回销毁。 

证书和/或证明签发后，如遗失或损坏的，经学员本人申请、办

学单位同意，由医学院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予以登记并补发。 

第八条 办学单位向学员发放证书和/或证明时应有签收环

节。发放结束后，签收表应由项目经办人和项目负责人签字，

并加盖办学单位公章后交至医学院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存档。 

第九条 办学单位应当加强对结业证书及学分证明认证和

发放工作的管理。对在证书和/或证明颁发过程中，出现失职、弄

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责任人和办学单位，除责令收回证书和/或证明

外，还须追究有关人员和办学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，视情节轻重给

予相应处理；对仿制、伪造证书和/或证明者，报公安机关追究其

法律责任。 

第十条 取得医学院非学历教育结业证书的学员，可通过继续

教育管理办公室网站查询到相关学习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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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继续教育管理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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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年 9月 6日印发 


